建设施工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统计表（试行）

                                                  编号：
	1.施工单位名称
（盖章）
	

	2.法定代表人
（签章）
	
	3.法人代码
	

	4.施工负责人
（签章）
	
	5.身份证号码
	

	6.联系人
	
	7.联系电话
	

	8.传真
	
	9.邮政编码
	

	10.通讯地址
	

	11.施工场所地址
	

	12.施工场所中心经度
	
	13.施工场所中心纬度
	

	14.工程项目名称
	
	15.施工许可证号码
	

	16.施工场地面积
	       平方米
	17.建筑面积
	          平方米

	18.工地类型
	
	19.施工人员数
	人

	20.施工单位开户银行
	
	21.帐号
	

	22.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23.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施工阶段情况
	阶段名称
	24.场界噪声值 dB(A)
	25.施工时间

	
	
	昼
	夜
	

	
	土石方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打  桩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结  构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装  修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其  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6.主要施工机械名称
	数量
	27.扬尘控制措施

	
	
	道路硬化与管理
	道路硬化：是□  否□ ；

洒水措施：有□  无□

	
	
	边界围挡：是□  否□
	易扬尘物料覆盖：  是□  否□

	
	
	裸露地面（含土方）覆盖： 是□  否□

	
	
	持续洒水降尘措施：是□  否□
	运输车辆冲洗装置   □

	
	
	其他说明：

	
	
	

	28.施工场地平面及测点示意图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要求

1.建设施工单位应填报本表。

2.当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需作改变或者发生污染事故等造成污染物排放紧急变化的，必须及时告知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变更申报手续。

3.必须用钢笔填报，蓝、黑墨水均可，书写工整、清晰，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涂改后必须签章有效。
4.本表须按“填表说明”如实规范填写，各项栏目不得空缺，如属于“无”、“零”、“未检出”、“未测”、“不明”等，应用文字注明。

5.本表一式三份，每份需加盖公章，于建设施工项目动工15日前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抄送建设（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并退申报单位一份。

6.排污者申报的相关数据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后，将作为征收排污费与其他管理事项的依据。

填表说明

[1.施工单位名称]：填写建设施工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一致。

[2.法定代表人]：由《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中的法定代表人签章认可。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由单位实际负责人签章认可。

[3.法人代码]：按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4.施工负责人]：建设施工项目的具体负责人。

[5.身份证号码]：施工负责人的身份证号码。

[6.联系人]：本单位与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构的联系人。

[7.联系电话]：指本单位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外联系的电话号码（含地区码）。

[8.传真]：指本单位对外联系的传真号码（含地区码）。

[9.邮政编码]：指办公通讯地址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10.通讯地址]：是指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环境保护联系人的办公通迅地址。

[11.施工场所地址]：填写建设施工场所具体地址。

[12. 施工场所中心经度13. 施工场所中心纬度]：填写施工场所的地理位置的中心经、纬度。

[14.工程项目名称15.施工许可证号码16.施工场地面积17.建筑面积]：按施工许可证填写。

[18.工地类型]：选择建筑工地、市政工地、拆迁工地、公路施工工地、市政开挖工地填写。

[19.施工人员数]：填写本工地施工期内参与正常施工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总数。

[20.施工单位开户银行21.帐号]：填写施工单位财务基本账户的信息。

[22.开工时间23.竣工时间]：按施工许可证上的开工时间、竣工时间填写。

[24.场界噪声值]：对应表中施工阶段的名称由施工单位按以往经验分昼夜填写场界噪声值。昼夜时间的划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防治法》的规定划分昼间为6-22点。

[25.施工时间]：按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上时间确定。

[26.主要施工机械名称/数量]：指挖掘设备、运输车辆、打桩机、搅拌机、浇筑设备、塔吊（卷扬机）、振动设备、木工机械、金属建材加工机械等。

[27.扬尘控制措施]：根据需要采取的各项措施情况，如实填报。

[28.施工场地平面及测点示意图]：施工场地平面图要求①标明施工场地周围环境情况；②标明场界准确位置及相对距离；③标明准确方向、方位；④标明主要参照物；⑤施工进行后，噪声监测点等其他内容可后补。
